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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圖書館使用及管理辦法 
 

93年 1月 4日初訂 

94年 3月 23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5年 11月 22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9年 5月 12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 3月 23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 5月 22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 3月 18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9年 9月 2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1年 5月 25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使建國科技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之館藏能充分發揮效用，達成支援教學研究之目

標，特訂定「建國科技大學圖書館使用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此辦法)。  

第二條 本館館藏 (包含圖書資料、期刊、非書資料、報章雜誌等)係供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閱覽研

究之。 

第三條 凡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可憑學生證、教職員證件進入本館及借閱資料，借閱時間同開館

時間。入館時，貴重物品請自行妥善保管，本館不負保管之責。 

第四條 圖書館開館時間由圖書館另行公告。  

第五條 資料借閱規則  

一、圖書資料及非書資料借閱  

1. 教師 

圖書資料：最高四十冊，每冊借期六十天；如無人預約，可續借一次，再六十

天。 

非書資料：最高四卷(片)，每卷(片)借期十天；不得續借。 

2. 兼任教師、研究所學生、職員、約僱人員、助理、工友 

圖書資料：最高三十冊，每冊借期三十天；如無人預約，可續借一次，再三十

天。 

非書資料：最高四卷(片)，每卷(片)借期十天；不得續借。 

3. 學生 

具本校學籍之在學學生 

圖書資料：最高二十冊，每冊借期三十天；如無人預約，可續借一次，再三十

天。 

非書資料：最高二卷(片)，每卷(片)借期七天；不得續借。 

4. 退休教師、退休職員 

退休教師、退休職員憑退休證或離職服務證明(皆須有註明本校退休)可至圖書館

辦理「退休教職員借書證」，但須加收保證金參仟元繳至出納組，保證金屆期無

息退還。 

圖書資料：最高二十冊，每冊借期三十天；不得續借。 

非書資料：最高二卷(片)，每卷(片)借期十天；不得續借。 

5. 各行政單位如因業務及教學需要，需以單位名義辦理外借手續，並於每年定期清點，

若有遺失損壞，借用單位應行補購。 

圖書資料：最高五十冊，借期為一年。 

非書資料：最高十卷(片)，借期為一年。 

6. 圖書館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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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方式採每年年費伍佰元，並加收保證金參仟元繳至出納組，保證金屆期無息退

還；將提供「圖書館之友卡」一張，有效期限為一年。 

圖書資料：最高十冊，每冊借期三十天；不得續借。 

非書資料：不得借閱。 

7. 其他 

本校學分班學員、校友或計畫案學員需借閱圖書館資源，由各相關單位以公文簽核

方式辦理。 

二、期刊資料 

為能滿足部分教職員生資訊需求之需要，本館開放非專業過期期刊（不含當期及

合訂本）之外借，最多借三冊，借期七天。若有其他讀者想閱讀借出期刊，則圖書館

可通知借閱者儘速歸還。惟因期刊遺失，不易補回，故本館加重遺失之罰則：凡期刊

外借遺失者，罰其訂價之五倍並加伍拾元處理費。 

三、遇國定假日或休館日，還書日期依休館天數順延。  

四、所有圖書、期刊及非書資料逾期，連續催還三次仍未歸還者，取消該員當學期借書資

格。 

五、珍善本書、珍貴套書、絕版書、叢書而不單獨零售者，不得外借。  

六、中西文參考用書、期刊合訂本、教師著作、學生博碩士學位論文及學生專題，僅限館

內閱覽。除特別情況由圖書館辦理外，不得外借。 

七、寒暑假期間借書可提高借閱冊數並延長借期，實施辦法如下： 

1. 提高借閱冊數(不包含期刊及視聽資料)：各身分讀者分別依原訂借閱冊數提高一倍。 

2. 延長借期：寒暑假期間，本校學生(不含教職員)借閱圖書資料(不含期刊及視聽資料)

可延至開學後還書，並由圖書館訂定統一歸還日期，但續借圖書仍依應還日期歸還，

不適用延長借期。 

第六條 借書證使用規範  

一、借書證不得轉借他人，倘經發覺，本館將禁止借書。 

二、借書證如經他人盜用，應儘速向圖書館報備，報備前若被他人冒用，仍由原持證人負

責。 

三、如因借書證遺失，沒有儘速告知圖書館而致使本館蒙受損失時，應由證件持有人賠償。 

第七條 圖書資料及圖書館設備遺失、損毀、竊取之賠償  

一、倘經發現竊取或損毀本館館藏資料者，一律按校規處理，記大過乙次，取消當學期借

閱資格外，並依竊取或損毀狀況，罰以定價五倍之金額。  

二、損壞本館設備時，借用者應於一個月內負責修復至原狀；不能修復時應購置同型之新

設備抵償。 

三、所有價購之圖書與非書資料(含配件)若遺失、損毀時，借用者須自行購買同一版次或

更新版次之相同資料(含配件)賠償。若無法購得原書與非書資料(含配件)時，則每冊一

律以定價之參倍，外加手續費每冊新台幣伍十元以為賠償。  

四、遺失為非價購之圖書資料(如交換、贈送、寄存等)，未標示定價，中文圖書每冊一律以

新台幣參百元賠償(不分精、平裝)；若為日文及西文圖書資料，每冊以新台幣壹仟元

賠償；若為非書資料(DVD、CD、VCD)，每筆以新台幣伍佰元賠償；若非書資料為公

播版，每筆以新台幣四千元賠償。 

五、遺失資料若為叢書或套書(價格超過新台幣貳萬元者)，應以全套價格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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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特殊版本及藝術畫冊等，因印刷特殊，以上計價標準不適用，遇有遺失需要賠償時，

專案簽請 核示。 

第八條 館際合作 

一、讀者可憑借書證申借館際合作閱覽證，每次一枚，借期一個月，每卡每逾期一天，停

借一日。若遺失館際合作閱覽證，需賠償新臺幣壹仟元。  

二、讀者歸還館際合作閱覽證前，應先結清他館之欠書及罰款，他館之欠書及罰款另依該

館規定計算。  

三、讀者欲透過館際合作服務取得資料，須自行上網申請館際合作帳號及服務，俟資料到

館後，來館取件，並照對方收費金額付費。經館際合作借得之圖書，除妥慎使用外，

應於借期屆滿前歸還本館。若有遺失或逾期歸還者，應依對方館規定辦理。  

第九條 一般罰則 

讀者使用本館應謹守相關規定及資訊倫理規範，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 在館內吸菸或飲食。 

二、 破壞館內設備、電腦、網路及周邊設備或主機，任意變更電腦設定。 

三、 安裝或散播惡意程式。 

四、 外接非本館提供之設備，或擅自利用本館設備拷貝、轉錄或其他違反著作權法之行

為。 

五、 上網遊戲、賭博、聊天、交友、散播謠言等。 

六、 瀏覽色情及違反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之網頁或文件檔案等。 

七、 從事各類型網路商業行為。 

八、 其他任何影響網路安全或閱覽秩序，影響館內讀者權益之行為。 

任何違反規範之行為且不聽勸阻、態度惡劣者，本館得要求讀者出示閱覽證予以停權

並禁止入館，進行違反行為之記錄。 

第十條 借閱罰則 

圖書資料或非書資料借閱如逾期歸還者，除停止其借閱權利外；如逾期超過 14天未歸還，

自第 15天起計算每冊（卷、片）每日逾期滯還金新臺幣五元，逾期滯還金上限為每冊（卷、

片）二仟元。逾期滯還金額可以「愛館服務」抵免，每服務一小時可依勞基法最低時薪計

算抵免罰款，未滿一小時勞動服務時數之罰款以一小時計。 

第十一條 凡教職員工離職、出國進修或停聘；學生畢業、退學、休學者，所借之圖書館館藏資料及

逾期滯還金需於離校前悉數歸還。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圖書資訊處會議審訂，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訂時亦

同。 
 

 

 


